
办理IDC/ISP的条件

产品名称 办理IDC/ISP的条件

公司名称 上海道与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港路199弄2号

联系电话  13262751513

产品详情

业务范围界定相关问题

9. IDC、ISP和网络托管有什么区别?

答：(1)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(IDC)：属于一类增值电信业务，是指利用相应的机房设施，以外包出租的
方式为用户的服务器等因特网或其他网络的相关设备提供放置、代理维护、系统配置及管理服务，以及
提供数据库系统或服务器等设备的出租及其存储空间的出租、通信线路和出口带宽的代理租用和其它应
用服务。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经营者必须提供机房和相应的配套设施，并提供安全保障措施。

(2)因特网接入服务(ISP)：属于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，是指利用接入服务器和相应的软硬件资源建立业务
节点，并利用公用电信基础设施将业务节点与因特网骨干网相连接，为各类用户提供接入因特网的服务
。用户可以利用公用网或其它接入手段连接到其业务节点，并通过该节点接入因特网。因特网接入服务
业务主要有两种应用，一是为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(ICP)经营者等利用因特网从事信息内容提供、网上交
易、在线应用等提供接入因特网的服务;二是为普通上网用户等需要上网获得相关服务的用户提供接入因
特网的服务。

IDC、ISP业务经营者须严格遵守《电信业务分类目录》(信部电[2003]73号)的要求，不得超范围经营，IS
P业务经营者不得提供虚拟主机业务。

(3)网络托管业务：属于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(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)，是指受用户委托，代管用户自有
或租用的国内的网络、网络元素或设备，包括为用户提供设备的放置、网络的管理、运行和维护等服务
，以及为用户提供互联互通和其它网络应用的管理和维护服务。

10. 怎么界定IDC/ISP的业务覆盖范围?

答：(1)申请经营IDC业务的企业应根据其机房所在地申请业务许可证：如机房位于某一省、自治区或直
辖市内，应向当地通信管理局申请省内经营许可证，其用户可以位于他省;如果机房位于一个以上省、自
治区或直辖市，应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交跨地区经营许可证申请。IDC业务只能以城市为单位申请。



(2)申请经营ISP业务的企业根据其业务用户覆盖范围申请业务许可证：仅在某一省、自治区或直辖市内提
供因特网接入服务的，应向当地通信管理局提交申请;在多个省、自治区或直辖市提供因特网接入服务的
，应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交申请。ISP业务可以以省为单位申请，也可以以城市为单位申请。

三、 系统评测相关问题

11. 申请IDC/ISP业务分别需通过哪些系统评测?

答：(1)若单独申请IDC业务，或者同时申请IDC业务和ISP业务，则需通过“ICP/IP/域名备案系统”、“I
DC/ISP接入资源管理平台”、“IDC机房运行安全”和“IDC/ISP信息安全管理系统”评测。

对于申请“IDC机房运行安全评测”的企业租用基础运营商机房，申请企业只需在网上提交IDC机房运行
安全相关申请材料，申请阶段不再进行机房的实地检查，但在年检或清理整顿环节时会对机房进行实地
补测。

(2)若单独申请ISP业务，则需通过“ICP/IP/域名备案系统”、“IDC/ISP接入资源管理平台”和“IDC/ISP
信息安全管理系统”评测。

ISP业务申请者如果不直接提供网站服务，可只进行“IDC/ISP接入资源管理平台”和“ICP/IP/域名备案
系统”评测。但在许可证首页的“服务项目”中会注明“不含网站接入”。以后拟提供网站接入时，须
先行通过“IDC/ISP信息安全管理系统”评测方可进行许可证变更。

12. 申请IDC/ISP业务，机房、各项业务管理系统是否需建设好后才可申请?

答：IDC/ISP业务申请企业，需建设机房和相应的业务管理系统，并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定评测机构的
技术评测才可申请许可证。

13. 机房是否可以租用?

答：经营IDC/ISP增值电信业务的企业可以自建机房和租赁机房，其中，机房IT设施(数据库系统、机架
、服务器、存储等)的租赁限定为只可租赁基础电信企业、持有IDC牌照的增值电信企业的机房IT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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